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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关于 

《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利股份”、“公司”）委托，为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邦照明”、“上市公司”）收购嘉利股份股份之事宜（以

下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交易”）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特此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之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且与本次收购有

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3.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赖于公司、

收购人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

公司、收购人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

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件的

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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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过程中，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文件，本所律师已对

该等文件的原件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

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其他单位出具的证明

文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4.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收购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审

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如涉及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内容时均为

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进行核查或做出任何保证。 

5. 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委托方本次收购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依

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委托方为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说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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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得邦照明、收购人 指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嘉利股份、目标公司 指 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控人、创始人 指 黄玉琦、黄璜 

绿色基金 指 丽水市绿色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广州工控 指 广州工控国发三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金浛 指 杭州金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祺瑞高 指 广东广祺瑞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卓璞 指 苏州卓璞永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科东港 指 舟山浙科东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萧山新兴 指 杭州萧山新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莞嘉泰 指 东莞嘉泰共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余瑞裕 指 新余瑞裕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丽水丽湖 指 丽水丽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洲宇 指 深圳洲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平革基布 指 丽水市南平革基布有限公司 

投资人股东 指 

绿色基金、广州工控、杭州金浛、广祺瑞高、苏州卓璞、

浙科东港、萧山新兴、东莞嘉泰、新余瑞裕、丽水丽湖、

深圳洲宇、南平革基布和张笑雪的合称 

交易对方、转让方 指 创始人和投资人股东的合称 

本次股份转让 指 
得邦照明以支付现金方式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受让交易

对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60,917,102 股股份 

本次定向发行 指 
得邦照明以支付现金方式认购目标公司定向发行的

100,000,000 股股份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指 
得邦照明通过本次股份转让及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对目标

公司控制权的收购 

标的股份 指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60,917,102 股股份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得邦照明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的《关于浙江嘉利（丽水）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得邦照明与嘉利股份签署的《关于浙江嘉利（丽水）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之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本次交易完成日 指 
本次股份转让及本次定向发行全部完成之日，即标的资产

全部过户登记至得邦照明名下之日 

过渡期 指 
《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签署日至本次交易

完成日的期间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5 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

转让细则》 

《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业务办理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

转让业务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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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2 号》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

第 2 号——权益变动与收购》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本所、卓纬 指 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 

《收购报告书》 指 《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中国、国家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

政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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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得邦照明所持《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本次交易的收购人为得邦照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得邦照明的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企业名称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001475835380 

住所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科兴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 倪强 

注册资本 47,694.4575 万元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

电器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

零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充电

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

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6 年 12 月 30 日 

登记机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得邦照明合法存续，不存在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二） 收购人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 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

购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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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74.00%的股权，通过东

阳市卓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直接

持有收购人 49.27%股份，通过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金华德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浙江横润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收购人 26.67%股份，合计持有

得邦照明总股本的 75.94%，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得邦照明的控股股东。东

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直接持有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1.00%股权，并

通过东阳市衡创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制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9.00%

股权，为得邦照明的实际控制人。 

（三）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

况 

1. 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根据《收购报告书》，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即收购人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对

收购人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子公司）及核心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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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浙江横店得邦进出

口有限公司 
14,758.8325 100%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照明器具销售 

2  
浙江得邦车用照明

有限公司 
1,000.00 100% 

汽车灯具、汽车内饰、模

具制造 

3  
瑞金市得邦照明有

限公司 
300.00 100% 

节能灯及照明电器、电子

产品制造，销售 

4  

HENGDIAN 

TOSPO 

LIGHTING PTE. 

LTD. 

241.1675 100%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照明器具销售 

5  
上海良勤实业有限

公司 
9,333.3333 70% 

汽车灯具、汽车内饰、模

具制造 

2. 控股股东控制的一级企业和核心业务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控制的除得邦照明外的其他一级企业及经营范围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横店集团东磁

股份有限公司 
162,671.21 50.59% 

一般项目：磁性材料生产；磁性材

料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

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

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池制

造；电池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电子元器

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机

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许可项目：电气

安装服务 

2  
横店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63,420.00 80.35% 

许可项目：电影发行；电影放映；

食品互联网销售；出版物零售；游

艺娱乐活动；演出场所经营；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餐饮服务；食

品生产；食品销售；饮料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广告设计、代

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互联网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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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眼镜销

售（不含隐形眼镜）；母婴用品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宠物食品及用

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化妆品零

售；珠宝首饰零售；针纺织品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乐器零售；家

具销售；礼品花卉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体育用品

及器材零售；户外用品销售；游艺

及娱乐用品销售；玩具销售；休闲

娱乐用品设备出租；会议及展览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 

3  
英洛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3,368.41 39.48%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稀土功能材料销售；新

材料技术研发；磁性材料生产；磁

性材料销售；电机制造；电机及其

控制系统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

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非公

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非公路休

闲车及零配件销售；阀门和旋塞销

售；阀门和旋塞研发；残疾人座车

制造；残疾人座车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4  

横店集团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62,000.00 99% 
房地产开发（资质壹级）；房屋租

赁；物业管理 

5  
南华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 
61,006.59 69.68%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

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 

6  
普洛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115,844.36 28.57% 

医药行业投资，网络投资，股权投

资管理，生物制药技术的研究、开

发、转让，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

业务。 

7  
浙江横店机场

有限公司 
60,000.00 99% 

机场建设运营管理、通用航空公司

投资与管理、航空项目投资管理

（以上两项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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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航空商务

服务 

8  
浙江横店影视

城有限公司 
50,160.00 99% 

一般项目：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

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游乐园

服务；电影摄制服务；餐饮管理；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诊所服务；文化场馆管理服

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

营销策划；品牌管理；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礼仪服务；数字内容

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婚庆

礼仪服务；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

文艺创作；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

务；文化用品设备出租；剧本娱乐

活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其

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

宿服务；餐饮服务；高危险性体育

运动（游泳）；游艺娱乐活动；演

出经纪；营业性演出；演出场所经

营 

9  

东阳市横店禹

山运动休闲有

限公司 

48,000.00 93.75% 

一般项目：健身休闲活动；体育赛

事策划；体育竞赛组织；体育用品

及器材零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游览景区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旅游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  
浙江横店进出

口有限公司 
43,500.00 74%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高性能有

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林业产品

销售；服装服饰批发；电子元器件

批发；塑料制品销售；数字文化创

意技术装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

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针

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

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

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金属矿石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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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产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农药

批发 

11  
浙江东横建设

科技有限公司 
40,455.00 99%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建筑工程用机械制

造；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轻质建

筑材料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企

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

属功能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

及合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

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 

12  

浙江新纳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8,000.00 88.8889% 

研发、生产和销售：硅材料及制

品、橡胶材料及制品、陶瓷材料及

制品、金属与非金属复合材料及制

品（不含电镀）；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 

13  
浙江横润科技

有限公司 
23,500.00 100%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

材料销售 

14  
横店集团家园

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 99%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食用农

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技术

进出口；许可项目：药品生产 

15  

东阳市金牛小

额贷款有限公

司 

20,000.00 60% 
在本市范围内从事小额贷款业务和

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咨询业务 

16  

横店集团得邦

工程塑料有限

公司 

14,480.00 99% 
改性塑料粒料及制品制造；自营进

出口业务 

17  

东阳市横店企

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10,000.00 100%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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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横店资本创业

投资（浙江）

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

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

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19  

横店集团英洛

华电气有限公

司 

10,000.00 99% 

汽车配件、机械设备、自动控制门

窗、医疗设备配件制造、销售；科

技开发咨询服务；自营进出口业

务；金属材料的销售；预包装食品

的批发、零售 

20  

浙江横店影视

产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 

10,000.00 70% 

影视产权的交易及相关服务；提供

知识产权登记、评估、托管、交易

服务；提供影视器材、道具、服

装、小说、剧本、图书、报刊、音

像制品、电子和数字出版物、影视

文化作品及其他文创产品的交易平

台和销售服务；文化娱乐经纪服

务；影视经纪代理服务；提供影

视、文娱的创意设计、推广、营

销、咨询服务；文艺表演及演出经

纪服务；电影、影视节目发行；网

络视频播出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会议、培训交流活动；广告经营、

代理、招商服务；场地租赁；第二

类电信增值业务,经营性互联网文

化服务；物流管理服务 

21  
东阳市新锐科

技有限公司 
9,000.00 99%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五金产品研发；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日用品销售；贸易经纪；国

内贸易代理 

22  
东华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 
9,000.00 99% 

通用航空包机飞行、医疗救护、商

用或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空中游

览、人工降水、航空探矿、航空摄

影、海洋监测、渔业飞行、城市消

防、空中巡查、电力作业、航空器

代管、跳伞飞行服务、航空护林、

航空喷洒（撒）、空中拍照、空中

广告、科学实验、气象探测；航空

器的销售与租赁；通用航空信息咨

询服务；通用航空项目投资；航空

项目的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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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横店集团上海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6,000.00 100% 
实业开发投资和管理；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4  

杭州九里松度

假酒店有限责

任公司 

6,000.00 99% 

住宿、餐饮、美容服务、娱乐服务

（范围详见《卫生许可证》、《食

品经营许可证》），游泳池的经营

和管理（凭许可证经营），卷烟、

雪茄烟的零售（详见《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停车服务（凭许可

证经营），健身服务，初级食用农

产品的销售，汽车出租服务，附设

商场 

25  

浙江石金玄武

岩纤维股份有

限公司 

5,500.00 69% 

矿物纤维（玄武岩纤维）及其制品

和复合材料，矿物纤维生产装置的

制造、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危

险品)及相关技术开发、咨询和服

务 

26  
东阳市燃气有

限公司 
5,000.00 99% 

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特种设备设

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道路

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服务；燃气燃烧器具安

装、维修；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

充装；燃气汽车加气经营；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危险化学品经营；一

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非电力家

用器具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电

子过磅服务；供暖服务 

27  

东阳市横店非

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 

5,000.00 99% 
非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

保业务） 

28  

东阳市横店污

水处理有限公

司 

5,000.00 99% 污水处理 

29  
东阳市益特贸

易有限公司 
5,000.00 99% 

经营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农副

产品（不含食品）、橡胶、有色金

属（包含贵金属、黄金、白银实物

销售）、燃料油（不含汽油、柴

油、煤油）、林产品（不含食

品）、服装、电子元件、塑料制

品、文化用品、日用品、建筑材料

（不含砂石料）、工艺品（除金饰

品）、机电设备、针纺织品、化工

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监

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木

材、钢材、焦炭、矿产品、五金交

电、农用工具的销售。 

30  
横店影视娱乐

有限公司 
5,000.00 99% 

摄制、投资电影（未经金融等行业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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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资等金融业务），复制本

单位影片，发行国产影片及其复制

品；投资、制作、复制、发行：专

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

剧、电视剧（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户内外各类广告及

影视广告；艺人经纪、演出经纪；

影视衍生产品开发；网络游戏研发

及运营服务；自营进出口（不含出

版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影视

作品版权交易中介服务（不含涉外

代理） 

31  

浙江横店城市

公共服务有限

公司 

5,000.00 99% 

一般项目：城市绿化管理；企业管

理；环保咨询服务；污水处理及其

再生利用；热力生产和供应；面料

印染加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物

业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

作；广告发布；日用品销售；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工程管理服务；供应用仪器

仪表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

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自来水

生产与供应；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电影发行；

电影放映 

32  

浙江横店全媒

体科技有限公

司 

5,000.00 98% 

新媒体技术研发；户内外广告及影

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

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

互联网信息服务；演员经纪；影视

策划、宣传；网络游戏开发；摄影

摄像服务；会展会务服务；企业形

象策划；影视文化产业信息咨询服

务、影视文化产业投资（未经金融

等行业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

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影视器械租赁 

33  
浙江矽瓷科技

有限公司 
4,276.00 76.6137%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子专用材

料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特种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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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制品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34  
浙江好乐多商

贸有限公司 
3,160.00 100% 

一般项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游乐园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

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金银制品销售；

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体

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

材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家用

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动自

行车销售；皮革制品销售；纸制品

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

品批发；品牌管理；货物进出口；

广告发布；停车场服务；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单

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商业综

合体管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高

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食品销售；药品零售；出版

物零售；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

售；燃气经营；游艺娱乐活动；房

地产开发经营 

35  
横店集团东磁

有限公司 
3,000.00 99% 

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

元器件零售；照相机及器材制造；

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光电子器件制

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容器及其

配套设备制造；电容器及其配套设

备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家用

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制造；

纸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

印刷 

36  

浙江横店九维

艺术文化有限

公司 

3,000.00 90% 

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艺术品代理；其他文化艺术经

纪代理；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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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会议及展

览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艺创

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

专业设计服务；珠宝首饰批发；珠

宝首饰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拍卖

业务；艺术品进出口 

37  
浙江横店元禹

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78% 

房地产投资及其他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允许的项目投资，及所投资项

目的资产管理 

38  
浙江柏为科技

有限公司 
3,000.00 57.13%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电子元器件

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机械设备

研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

造；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智能

仓储装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工业机器人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 

39  
浙江神马汽车

实业有限公司 
1,001.95 79.1497% 

国产汽车配件（除发动机）、汽车

检测设备的制造、销售；工夹模具

的设计制造、销售 

40  
东阳市横能售

电有限公司 
1,000.00 100% 

电力销售；电力工程设计、施工；

电力设备运行维护 

41  
浙江横店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00% 

教育软件技术开发、成果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教育信息咨

询；公共关系服务；演艺经纪服

务；会务服务；影视设备租赁；文

教用品、应用软件销售；文化交流

活动组织策划；展览展示服务；礼

仪服务；体育赛事活动策划；企业

形象设计；企业管理咨询；职业指

导服务；创业咨询服务 

42  
浙江横店文化

娱乐有限公司 
1,000.00 99% 

影视娱乐类网络游戏、手机游戏产

品的创作、制作、发行；影视文化

信息咨询；组织策划综艺文化活

动；承办影视文化艺术活动，影视

文化礼仪服务；经营演出及经纪业

务；文艺演出票务服务；影视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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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服务；泛娱乐项目策划、推广服

务；文体赛事活动策划；影视综艺

节目拍摄服务；演艺酒吧服务；动

漫游戏衍生产品开发 

43  

浙江横店航空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1,000.00 99% 

许可项目：通用航空服务；民用航

空油料储运及加注（含抽取）服

务；商业非运输、私用大型航空器

运营人、航空器代管人运行业务；

民用航空器维修；民用航空器驾驶

员培训；飞行训练(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广告制

作；广告设计、代理；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航空运营支持服务；体育赛事策

划；体育竞赛组织；组织体育表演

活动；民用航空材料销售；航空运

输设备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

售；航空商务服务；票务代理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44  

浙江横店影视

产业实验区影

视服务有限公

司 

1,000.00 99% 

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咨

询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会议

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代理记账 

45  
东阳市横店自

来水有限公司 
525.00 99% 

水资源开发利用，自来水生产、供

应；自来水管道安装、维修，管件

及水表批发、零售 

46  

东阳市横店合

创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500.00 100%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照明器具销售；新材料技术

推广服务 

47  
东阳市横店古

建筑设计所 
118.00 70.339% 古建筑设计，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 

48  

东阳市恒新金

属加工有限公

司 

100.00 100% 

一般项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塑胶表面处理；电子专用材

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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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管理；园区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电镀加工；金属材料销

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新型膜材

料销售 

49  

东阳市横店高

尔夫文化有限

公司 

100.00 85% 

一般项目：体育经纪人服务；体育

竞赛组织；体育赛事策划；体育用

品及器材零售 

3.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一级企业及经营范围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东阳市横店社团经

济企业联合会控制的一级企业及经营范围如下： 

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500,000.00 51%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总部

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

务；磁性材料生产；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电机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照明器具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游览景区管

理；电影摄制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

农药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

包；房地产开发经营；电影放映；电

影发行；旅游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经营；通用航空服务；民用机场经

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

经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医疗

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 

2  

东阳市衡创

实业发展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434,380.00 99.977% 

一般项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企业管理咨询；电子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住

宿服务 

3  

东阳市创享

投资有限公

司 

5,000.00 100%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以上未经金融

等行业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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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4  

东阳市横店

客运中心有

限公司 

1,000.00 90% 
站场：客运站经营；停车洗车服务；

行李寄存托运 

5  

东阳市横店

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500.00 100% 

农作物（不含种子）种植；食用农产

品初加工；食品销售；农村土地整理

服务 

（四） 收购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倪强 董事长,董事 

徐文财 董事 

胡天高 董事 

厉宝平 董事 

吕跃龙 董事 

方良杰 职工董事 

陶志军 独立董事 

卫龙宝 独立董事 

叶慧芬 独立董事 

黄光华 总经理 

陈仕勇 董事会秘书 

孙玉民 副总经理 

厉强 副总经理 

聂李迅 副总经理 

吴一新 副总经理 

潘锋 财务总监 

（五） 收购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

裁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收购人

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陆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平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

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等网站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收购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 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的情况。 

https://www.qcc.com/pl/pf3d65f11e0c2959f79931894b3a6bb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6a59abf7a3c5d0af5b8271dc46ec83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e3110148c18e2cc24cd190d064c535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181cf7fd756d00e771b30c12966408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0210a8ecf734612860021c30d6c45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aabef71166244558bbfc7c72e84f5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84494f89d9220d1365adb5ecee631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bb7eea1e9d1ccff3f9c7d839a21a5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484d0fb3cda846afb4599b85be8c2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fae3334d129df280d6bd0d181bc519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223fa69f2d695d80a62c67f843657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480681a8c2d56ca1442c65a2be4558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e3d836705ff593adb944ee00ad9d4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cb1b717c014daa44f8109928b5741e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112cea352b3bd571d790d9f1f5dd24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950afe6098b0f8fbd2b63e4dabd9b88.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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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1.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禁止收购的情形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出具的承诺、收购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

所律师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

台、信用中国等相关网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具

有良好的诚信记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利用公众公司收购损害被

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

得收购公众公司情形： 

（1）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最近 2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最近 2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

情形。 

2.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失信联合惩戒

的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出具的相关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

查询平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等网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相关规定。 

3. 收购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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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独立法人，注册资本（股本）为 47,694.4575 万元，实

收资本（股本）为 47,694.4575 万元，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于参与

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的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收购公众公

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收购的批准与授权 

（一） 本次收购已履行的批准与授权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及被收购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本次收购已履行如下批准和授权： 

1. 收购人的批准和授权 

2026 年 1 月 12 日，收购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收购及相关议案。 

2.  交易对方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1） 本次股份转让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股份转让已经绿色基金、广州工控、杭州金浛、广祺瑞高、苏州卓璞、

浙科东港、萧山新兴、东莞嘉泰、新余瑞裕、丽水丽湖、深圳洲宇、南平革基布

内部决议通过。 

（2） 本次定向发行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认购嘉利股份定向发行股份事项已经丽水光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丽水嘉融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内部决议通过。 

3. 嘉利股份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2026 年 1 月 12 日，嘉利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同意拟于合适

时机向得邦照明定向发行不超过 10,000 万股股票，本次定向发行的每股发行价

格为 8 元/股，并提议暂缓召开股东会，按照本次交易进度安排确定股东会时间

并召开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定向发行的相关事项及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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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根据《收购报告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目标公司章程已规定其被收购时收

购人不需要向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且本次收购方案不涉及要约

收购条款，因此本次收购不涉及要约收购情形。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如下： 

1. 本次交易的实施通过得邦照明股东会审议； 

2. 本次定向发行方案通过嘉利股份股东会审议； 

3. 本次收购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4. 本次收购的相关文件报送全国股转系统并履行相关披露程序； 

5. 本次股份转让涉及全国股转系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尚需全国股转系统

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过户登记； 

6. 本次定向发行涉及全国股转系统定向发行审核，尚需全国股转系统就本

次定向发行方案出具同意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但本

次收购还需报送全国股转系统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收购的方式 

根据《收购报告书》《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2026 年 1 月 12

日，收购人与黄玉琦、黄璜、绿色基金、广州工控、杭州金浛、广祺瑞高、苏州

卓璞、浙科东港、萧山新兴、东莞嘉泰、新余瑞裕、丽水丽湖、深圳洲宇、南平

革基布、张笑雪分别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收购人将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

约定以支付现金方式受让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嘉利股份 60,917,102 股股份，股份

转让方式为通过全国股转系统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或全国股转公司认可的其他

方式。 

2026 年 1 月 12 日，收购人与目标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以支付现金

方式认购嘉利股份定向发行的 100,00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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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得邦照明合计取得目标公司 160,917,102 股股份，对应本次

交易完成后不少于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67.48%。 

（二） 本次收购前后权益变动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认购协议》和目标公司提供的

证券持有人名册，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持有目标公司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直接持有目标公司 160,917,102 股股份，对应本次

交易完成后不少于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67.48%，具体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本次交易前 协议转让数量 协议转让后 新增股份后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变动 

股数 

变动 

股比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1 
黄玉

琦 
6,356.85 46.67% 1,589.21 11.67% 4,767.64 35.00% 4,767.64 19.99% 

2 黄璜 399.62 2.93% 99.91 0.73% 299.72 2.20% 299.72 1.26% 

3 
绿色

基金 
941.45 6.91% 941.45 6.91% -    

4 
广州

工控 
770.00 5.65% 770.00 5.65% -    

5 
杭州

金浛 
680.74 5.00% 680.74 5.00% -    

6 
广祺

瑞高 
510.20 3.75% 510.20 3.75% -    

7 
苏州

卓璞 
440.00 3.23% 440.00 3.23% -    

8 
浙科

东港 
195.00 1.43% 195.00 1.43% -    

9 
萧山

新兴 
194.50 1.43% 194.50 1.43% -    

10 
东莞

嘉泰 
187.50 1.38% 187.50 1.38% -    

11 
新余

瑞裕 
150.00 1.10% 150.00 1.10% -    

12 
丽水

丽湖 
135.00 0.99% 135.00 0.99% -    

13 
前海

洲宇 
79.08 0.58% 79.08 0.58% -    

14 

南平

革基

布 

75.00 0.55% 75.00 0.55% -    

15 
张笑

雪 
44.12 0.32% 44.12 0.32% - -   

16 
得邦

照明 
    6,091.71 44.73% 16,091.71 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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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前，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黄玉琦，实际控制人为黄玉琦、黄璜。 

收购人通过本次交易直接取得目标公司 160,917,102 股股份（对应本次交易

完成后不少于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67.48%）。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收购人成为目

标公司的控股股东，目标公司成为收购人的控股子公司，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

业联合会成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 本次收购的主要协议 

2026 年 1 月 12 日，得邦照明与投资人股东就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事项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对转让的股份数量、交易对价的支付、股份交割等具体事项

进行了明确约定。 

2026 年 1 月 12 日，得邦照明与创始人就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事项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对转让的股份数量、转让对价的支付、股份交割、交接、重组过

渡期间安排、目标公司治理、交割后义务及承诺、创始人特别责任、剩余股份安

排等具体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 

2026 年 1 月 12 日，得邦照明与目标公司就本次定向发行的相关事项签署《股

份认购协议》，对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份的前提条件、本次定向发行的主要内容

以及相关手续、过渡期安排等具体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 

经核查，本次收购签署的上述协议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合法有

效。 

（四） 本次收购的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1. 本次收购的资金总额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

基准日，嘉利股份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40,051.98 万元。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得邦照明与交易对方及目标公司协商，本次股份转让

的交易对价合计为 65,375.10 万元，按照转让方入股目标公司的时间、初始投资

成本、入股目的等进行差异化定价。本次股份转让的对价支付方式如下表所示： 

转让方 
转让数量 

（股） 
转让比例 

现金对价 

（万元） 

每股单价 

（元） 

黄玉琦 1,589.2125 11.66% 12,713.7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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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 
转让数量 

（股） 
转让比例 

现金对价 

（万元） 

每股单价 

（元） 

黄璜 99.9061 0.73% 799.25 8.0000 

绿色基金 941.4508 6.91% 10,203.55 10.8381 

广州工控 770 5.65% 10,323.30 13.4069 

杭州金浛 680.742 5.00% 8,952.00 13.1504 

广祺瑞高 510.2041 3.75% 4,729.66 9.2701 

苏州卓璞 440 3.23% 4,822.85 10.9610 

浙科东港 195 1.43% 2,618.57 13.4286 

萧山新兴 194.5 1.43% 2,611.85 13.4285 

东莞嘉泰 187.5 1.38% 2,334.63 12.4514 

新余瑞裕 150 1.10% 1,397.11 9.3141 

丽水丽湖 135 0.99% 1,616.87 11.9768 

深圳洲宇 79.0772 0.58% 928.74 11.7448 

南平革基布 75 0.55% 832.26 11.0968 

张笑雪 44.1175 0.32% 490.76 11.1239 

合计 6,091.7102 44.72% 65,375.10 10.7318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均不低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票大宗交易

价格范围的下限，符合《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细则》《特定事项协议转让业务办理

指南》中关于协议转让价格的规定。 

本次定向发行的价格为 8 元/股，交易对价确定为 80,000 万元。 

2.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出具的承诺，本次收购的总对价为 145,375.10

万元，由收购人以货币资金方式支付。本次收购对价全部来源于得邦照明自有或

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取得的标的股份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况，不存在以证券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情形，不

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目标公司资源获得其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 

（五） 特殊投资条款 

经核查，收购人与交易相关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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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约定业绩承诺与补偿的特殊投资条款。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的收购方式、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等，

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安排 

（一） 本次收购的目的 

根据《收购报告书》和收购人的说明，本次收购系收购人围绕产业链上下游

以资源整合为目的进行的收购。本次收购完成后，得邦照明将优化目标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以提高目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进而提升目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二） 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出具的说明，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如下： 

1. 对目标公司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暂无对目标

公司主要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如果根据目标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业

务调整，收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2. 对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将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对目标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收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目标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 对目标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计划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将根据自身

和目标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适时对目标公司组织结构提出调整计划。收购人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 对目标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将根据自身

和目标公司的实际需要并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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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规定对目标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及时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5. 对目标公司资产进行处置的计划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暂无对目标

公司资产进行重大处置的计划。但从增强目标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以

及改善目标公司资产质量的角度出发，如需根据实际情况对目标公司资产进行相

应调整，收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6. 对目标公司员工聘用的调整计划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暂无对目标

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如收购人将根据目标公司实际情况需要

进行员工聘用或解聘的，目标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收购人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众公司治理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已披露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符合《5

号准则》的相关规定。 

五、 本次收购对嘉利股份的影响 

根据《收购报告书》《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认购协议》、收购人的承诺等

资料，本次收购对目标公司的影响如下： 

（一） 本次收购对嘉利股份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黄玉琦，实际控制人为黄玉琦、黄璜。 

收购人通过本次交易直接取得目标公司 160,917,102 股股份（对应本次交易

完成后不少于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67.48%）。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收购人成为目

标公司的控股股东，目标公司成为收购人的控股子公司，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

业联合会成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 本次收购对嘉利股份治理结构、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及过渡期安排 

本次收购前，目标公司已经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50 

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会、

董事会及管理层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运作规范。本次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将

进一步规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整体经营效率，提高盈利能力。收购人及

控股股东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针对本次收购的过渡期安排，收购人已出具《关于收购过渡期的承诺》，具

体如下： 

“在过渡期内，本公司不得提议改选目标公司董事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

事会的，来自本公司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3；嘉利股份不得为本

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除本次交易涉及的嘉利股份发行股票事项外，嘉利股

份不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在过渡期内，嘉利股份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会已经作出

的决议外，嘉利股份董事会提出拟处置目标公司资产、调整目标公司主要业务、

担保、贷款等议案，可能对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

影响的，应当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进一步规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整体经

营效率、提高盈利能力。本公司将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及目标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三） 本次收购对嘉利股份独立性的影响 

收购人承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嘉利股份的要

求，对嘉利股份实施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嘉利股份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性，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分别出具了《关于保持目标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及《关于保

持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保证嘉利股份资产独立完整 

本次收购后，嘉利股份对自己全部资产拥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与本公司

资产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晰的情形。 

2、保证嘉利股份的财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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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后，保证嘉利股份继续保持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会计

核算体系和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嘉利股份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本公

司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能够依法独立纳税，独立做出财务决策，本公司不会通

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嘉利股份的资金使用。 

3、保证嘉利股份机构独立 

保证嘉利股份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嘉利股份拥有独立、完整

的组织机构，与本公司的机构完全分开。 

4、保证嘉利股份业务独立 

保证嘉利股份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并具有面

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5、保证嘉利股份人员独立 

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嘉利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嘉利股份工作，并在嘉

利股份领取薪酬。嘉利股份在劳动、人事管理上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之间相互独立。” 

（四） 本次收购对嘉利股份同业竞争的影响 

目标公司主要从事汽车（乘用车、商用车）、高端摩托车灯具及相关模具的

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收购人专注于通用照明和车载零部件行业，产品涵盖

民用照明产品、商用照明产品及车载产品三大品类，广泛用于民用及商用领域。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与目标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为维护嘉利股份及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有效避免未来

与嘉利股份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收购人承诺如下： 

“1、在本公司拥有嘉利股份控股权且嘉利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期间，本公司保证不利用自身对嘉利股份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

目标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在本公司拥有嘉利股份控股权且嘉利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期间，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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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上对嘉利股份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3、本承诺在本公司拥有嘉利股份控股权且嘉利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期间持续有效。 

4、若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时，给嘉利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收购人控股股东承诺如下： 

“1、在本公司控制嘉利股份且嘉利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期间，本公司保证不利用自身对嘉利股份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嘉利股

份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在本公司控制嘉利股份且嘉利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期

间，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

上对嘉利股份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3、本承诺在本公司控制嘉利股份且嘉利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期间持续有效。 

4、若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时，给嘉利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 本次收购对嘉利股份关联交易的影响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交易

事实发生日前 24 个月内不存在与嘉利股份发生交易的情况。 

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规范与嘉利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本公司与嘉

利股份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时，将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嘉利股份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嘉利股份的资金、资产的行

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嘉利股份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违规担保；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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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 收购人作出的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一） 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作出的承诺事项 

收购人已就本次收购作出相关承诺并在《收购报告书》正文“第五节/一”部

分披露，具体包括：（1）《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2）《关

于保持目标公司独立性的承诺》；（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4）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5）《关于收购人资格的承诺》；（6）《关

于不注入金融类、房地产类企业或资产的承诺》；（7）《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

承诺》；（8）《关于收购过渡期的承诺》；（9）《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二） 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收购人出具了《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确认，本公司将依法履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如果未

履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嘉利股份股东会及全国股转系

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并向嘉利股份的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因未履行嘉利股份《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

嘉利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嘉利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已披露了其所作公开承诺事项及未能履行承诺

事项时的约束措施，符合《5 号准则》的规定；收购人作出的承诺内容不存在违

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对收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七、 收购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目标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嘉利股份《证券持有人名册》、收购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

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日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嘉利股份股票的情况。 

八、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收购前 24 个月内与公司的交易情况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交易事实发生日前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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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存在与嘉利股份发生交易的情况。 

九、 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 

收购人已经按照《5 号准则》等文件的要求编制了《收购报告书》，并已承

诺《收购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疏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已按照《收购管理办法》《5 号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编制了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收购人尚需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

平台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十、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投资

者适当性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本次收购已行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收购的相关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合法有效；本次收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